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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5� � � � � � � � � �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5—048

� � �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

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

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223,654,630股

（二）发行价格：5.11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1,142,875,159.30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1,118,027,656.04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223,654,630股，将于2015年5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即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世联行 指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世联中国 指 世联地产顾问（中国）有限公司，世联行之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

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世联行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向9名认购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行为

华居天下 指 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

卓群创展 指 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世联行之股东之一

众志联高 指

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

之一

股东、股东大会 指 发行人股东、股东大会

董事、董事会 指 发行人董事、董事会

监事、监事会 指 发行人监事、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的《公司章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枫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申报会计师、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WORLDUNION�PROPERTIES�CONSULTANCY�INCORPORATE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 世联行（002285）

法定代表人 陈劲松

成立时间 1993年4月13日，于2007年8月31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1,222,041,600元，本次发行后1,445,696,230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

邮政编码 518001

电话 0755-22162708

传真 0755-22162231

互联网网址 www.worldunion.com.cn

经营范围 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代理、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

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4年7月23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人申请2014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发行人董事会认为发行人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种类、发行股票面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募集资金数

额及用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决议的有效期作出决议

并提请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发行人上述董事会决议已于2014年7月24日公告。

2014年7月24日，发行人公告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4年8月8日，发

行人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2014年8月9日，发行人公告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2015年2月6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5年3月12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关于核准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77号)。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15年5月11日，招商证券、发行人向本次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

2015年5月15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XYZH/2015SZA40026号《验资报

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5月14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3,

654,63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42,875,159.30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费、审计验

资费、律师费、股份登记及上市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4,847,503.26元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118,027,656.04元，其中：股本223,654,630元，资本公积894,373,026.04元。本次发行完

成后，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从人民币1,222,041,600.00元增至人民币1,445,696,230.00元，股份总数亦

相应变更为1,445,696,230.0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股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四）股权登记情况

2015年5月25日，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登记托管手续。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资金

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223,654,630股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初始确定发行价格为8.23元/股， 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2015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决定以2014年末总股本763,77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送2.4股红

股，派0.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6股。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5.11元/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发行价= （调整前的发行价-每股现金红利）/ (1+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8.23-0.06)/(1+0.6)=5.11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5、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142,875,159.30元，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

发行费用共计24,847,503.26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118,027,656.04元。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华居天下、众志联高、林蔚、王伟、王正宇、邢柏静、袁鸿昌、王海晨和

滕柏松等9名特定对象。 其中，华居天下认购数量为 145,376,744股,� 众志联高认购数量为 66,551,

860股，林蔚、王伟、王正宇、邢柏静、袁鸿昌分别认购数量为 1,758,904股，王海晨和滕柏松分别认购数

量为1,465,753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华居天下

名称：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3号3号楼1471A房间

注册资本：214.9385万元

法定代表人：代建功

成立时间：2012年7月25日

经营范围：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产品；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产品。

2、众志联高

名称：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502室

注册资本：5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敏

成立时间：2014年3月21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信息咨询（不含金

融、证券、保险、人才中介等限制项目）。

3、林蔚

姓名 林蔚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9.8

国籍 中国 民族 回 现在公司任职 副总经理

身份证号码 110104196908******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近期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单位）/部门 职位（等级）

2002年2月至2009年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世联行北京区域总经理

2010年至2013年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4、王伟

姓名 王伟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0.5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现在公司任职 副总经理

身份证号码 120102197005******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近期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单位）/部门 职位（等级）

2000年至2010年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世联行代理事业部销售管理部总监；深

圳市世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事业

部营销总监、总经理；世联行深圳区域副

总经理、代理事业部副总经理

2010年至2013年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事业部总经理

2013年至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

5、王正宇

姓名 王正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8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现在公司任职 副总经理

身份证号码 522501197408******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近期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单位）/部门 职位（等级）

1999至2012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世联行华北区域总经理

2013至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6、邢柏静

姓名 邢柏静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3.4

国籍 中国 民族 蒙古族 现在公司任职 副总经理

身份证号码 310105197304******

境外永久居留权 加拿大

近期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单位）/部门 职位（等级）

2001年8月至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顾问部总经理、世联行副总经理

7、袁鸿昌

姓名 袁鸿昌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1.3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现在公司任职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身份证号码 430404197103******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近期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单位）/部门 职位（等级）

2003年12月至2013年9月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世联行华东区域总经理

2013年9月至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8、王海晨

姓名 王海晨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10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现在公司任职 财务总监

身份证号码 310110197410******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近期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单位）/部门 职位（等级）

2006年4月至2008年3月 UPS中国区

UPS-SCS部门中国区财务负责人，UPS

中国区财务负责人

2008年4月-2010年9月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2010年至2013年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9、滕柏松

姓名 滕柏松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9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现在公司任职 监事会主席

身份证号码 230102196309******

境外永久居留权 无

近期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公司（单位）/部门 职位（等级）

2001年11月至2004年1月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部总经理助理

2004年11月至2005年12月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部副总经理

2005年12月至2008年9月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2008年9月至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董事莫天全持有华居天下100%股权，华居天下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朱敏持

有众志联高60%份额，公司副董事长周晓华持有众志联高40%份额，众志联高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林

蔚、王伟、王正宇、邢柏静、袁鸿昌和王海晨均为公司目前的高级管理人员，滕柏松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均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保荐代表人：王大为、刘光虎

项目协办人：孙向威

项目组成员：万虎高、蒋欣、刘司慧、王黛菲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7层

负责人：张利国

签字律师：张清伟、钟晓敏

电话：010-66090088

传真：010-66090016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负责人：叶韶勋

签字注册会计师：张伟坚、潘传云

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性质

质押股份

（股）

1 世联中国 境外法人股 48.01 366,726,962 流通A股 —

2 卓群创展 境内法人股 8.18 62,477,533 流通A股 —

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2.31 17,616,419 流通A股 —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2.16 16,466,349 流通A股 —

5

中国工商银行－景顺长城精选

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96 15,000,035 流通A股 —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1.18 8,975,673 流通A股 —

7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成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05 8,002,778 流通A股 —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05 8,000,000 流通A股 —

9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97 7,393,954 流通A股 —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95 7,232,061 流通A股 —

（二）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完成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性质

质押股份

（股）

1 世联中国 境外法人股 40.33 582,991,223 流通A股 20,000,000

2 华居天下 境内法人股 10.06 145,376,744 流通A股 —

3 卓群创展 境内法人股 6.13 88,677,053 流通A股 48,000,000

4 众志联高 境内法人股 4.60 66,551,860 流通A股 —

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2.87 41,518,315 流通A股 —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40 20,210,097 流通A股 —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38 19,979,942 流通A股 —

8

中国工商银行—景顺长城精选

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90 13,000,000 流通A股 —

9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71 10,223,833 流通A股 —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0.67 9,739,490 流通A股 —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世联中国的直接持股比例由48.01%下降到40.33%，发行完成后，世联中

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陈劲松、佟捷夫妇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公司监事会主席滕柏松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增加1,465,753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林蔚、王伟、王正宇、邢柏静、袁鸿昌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加 1,

758,904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海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加1,465,753股。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由1,222,041,600股增加至1,445,696,230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世联中

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陈劲松、佟捷夫妇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435 0.03% 224,055,065 15.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21,641,165 99.97% 1,221,641,165 84.50%

股份总额 1,222,041,600 100.00% 1,445,696,23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

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资产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

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基于大数据的O2M平台建设项目及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

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四）公司治理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

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股东基础的扩大和股东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

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

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新增关联交易等情形。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必要性原则，并将规范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第四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财务报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发行人已于2015年4月24日披露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以下财务数据和信息， 非经特别说明，2012-2014年财务数据均引自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2015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引自发行人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54,078.26 411,595.27 249,764.49 233,810.15

其中：流动资产 359,860.35 327,217.74 183,747.62 185,893.40

非流动资产 94,217.91 84,377.53 66,016.87 47,916.75

负债总额 238,540.95 202,841.74 72,454.40 82,728.85

其中：流动负债 230,776.95 198,357.74 72,454.40 82,728.85

非流动负债 7,764.00 4,484.00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5,537.31 208,753.53 177,310.09 151,081.3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合计

207,648.55 202,614.54 170,886.38 148,674.46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82,291.89 330,817.06 256,302.79 187,803.17

营业总成本 74,088.30 275,111.92 209,454.91 158,168.61

投资收益 140.97 205.77 146.87 359.96

营业利润 8,344.57 55,910.91 46,994.75 29,994.52

利润总额 8,175.11 56,299.79 47,720.36 30,450.84

净利润 5,386.36 41,897.01 35,054.58 22,499.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34.36 39,434.42 31,828.81 21,129.1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3.82 -92,185.76 46,327.08 22,533.53

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6,231.93 398,169.65 374,771.03 277,367.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385.76 490,355.41 328,443.95 254,834.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12.90 -9,736.65 -16,249.97 -6,411.00

其中：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75.28 408.78 534.44 199.7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88.18 10,145.43 16,784.40 6,610.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78.26 84,986.05 -35,595.67 -4,515.98

其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29,54.45 97,576.73 200.00 5,1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976.20 12,590.69 35,795.67 9,665.9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112.64 -16,937.11 -5,518.46 11,606.55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5年1-3月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2012年12月31日

/2012年

流动比率 1.56 1.65 2.54 2.25

速动比率 1.56 1.65 2.54 2.2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7.56% 31.90% 17.55% 13.76%

资产负债率（合并） 52.53% 49.28% 29.01% 35.3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22 5.80 6.04 6.05

净资产收

益率

加权平

均

净利润 2.45% 21.13% 20.13% 14.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7% 20.89% 19.29% 14.59%

每股收益

(元)

基本每

股收益

净利润 0.07 0.52 0.75 0.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0.07 0.51 0.72 0.64

稀释每

股收益

净利润 0.07 0.52 0.75 0.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0.07 0.51 0.72 0.64

注：2015年1-3月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系根据2015年1-3月份相关数据计算。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概况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23,654,63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142,875,159.30元，扣除承销

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发行费用共计24,847,503.26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118,027,656.04元，

其中4亿元将用于基于大数据的O2M平台建设项目，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

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六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

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

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世联行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世联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2、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决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3、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世联行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它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华居天下为境内自然人莫天全全资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林蔚、王伟、王正

宇、邢柏静、袁鸿昌、王海晨和滕柏松等7人为境内自然人，林蔚、王伟、王正宇、邢柏静、袁鸿昌、王海晨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滕柏松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上述各认购对象均非有限合伙企业或以进行投资活动为

目的设立的公司。

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设立于2014年3月21日，企业性质为有限合伙，注册资

本500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信息咨询

（不含金融、证券、保险、人才中介等限制项目）。 执行合伙人为朱敏。 众志联高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有份额 合伙人性质 目前任职情况

1 朱敏 60% 普通合伙人 世联行董事、总经理

2 周晓华 40% 有限合伙人

世联行副董事长、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众志联高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所定义的“私募基金” ，不适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全部认购对象用于支付股份认购价款

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安排。

第七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并形成

了如下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合同》及其补充

协议的内容与形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

定； 华居天下、 众志联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亦不涉及按相关

规定履行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发行新股的登记申请手续以及就新增股份上市事宜获得深交所批准， 并就前

述注册资本增加事宜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变更的登记及备案手续， 并履

行相应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第八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223,654,630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15年5月29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

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于2018年5月

29日（非交易日顺延）。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招商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

报告》；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4、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一）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

电话：0755-22162708� � � � � �传真：0755-2216223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楼

电话：0755-82943666� � � � � �传真：0755-82943121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〇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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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浦东新区锦尊路399号上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2楼宴会厅

A。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1,484,8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

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余暄平先生、董事陈坚先生、独立董事李永盛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胥传阳先生、言寅先生、王天平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田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54,087 99.9981 20,700 0.0013 10,100 0.0006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54,087 99.9981 20,700 0.0013 10,100 0.0006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54,087 99.9981 20,700 0.0013 10,100 0.0006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220,987 99.9835 253,800 0.0158 10,100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53,987 99.9981 20,900 0.0013 10,0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工程分包形成的持续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862,831 99.9264 162,976 0.0693 10,000 0.0043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451,811 99.9979 20,700 0.0013 12,376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459,656 90.3105 253,800 9.3187 10,100 0.3708

6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同意并授权董

事会决定工程分

包形成的持续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2,550,580 93.6489 162,976 5.9839 10,000 0.367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大会审议的第七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大会审议的第六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

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66,449,080股，关联股东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伯庆、洪凌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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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十四次（

2014

年度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肇嘉浜路777号（青松城大酒店）四楼百花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8,826,2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范永进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其余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其余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373,911 99.87 70,300 0.01 382,075 0.12

2、议案名称：《2014年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373,911 99.87 70,300 0.01 382,075 0.12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373,911 99.87 70,300 0.01 382,075 0.12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259,811 99.84 184,400 0.04 382,075 0.12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373,911 99.87 70,300 0.01 382,075 0.1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5年度年

报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373,911 99.87 70,300 0.01 382,075 0.12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433,911 99.89 10,300 0.00 382,075 0.11

(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45,603,429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98,684,2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3,972,182 97.69 184,400 0.75 382,075 1.56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52,394 90.88 10,400 6.20 4,875 2.9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3,819,788 97.73 174,000 0.71 377,200 1.56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122,656,382 99.54 184,400 0.14 382,075 0.3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

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钱文豪、傅霞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七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8日


